关于城桥镇2022年财政决算和

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3年8月8日在崇明区城桥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

城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 张羽龙

各位代表、列席人员：

我代表城桥镇人民政府，向大会报告2022年财政决算和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，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一、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（一）收入情况

2022年本镇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0173.74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11.35%。其中体制分成收入6500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25173.74万元。上年结余6385.07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情况

2022年本镇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3788.08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103.47%。其中体制分成支出59124.89万元，上级补助支出24663.19万元。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931.41万元，滚存结余6839.32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合理强度，保障全镇事业正常运转，其中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986.16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5.95%。

教育支出118.79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14%。

科学技术支出160.2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19%。

文化体育及传媒支出192.12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23%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684.6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24.69%。

卫生健康支出5209.7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6.22%。

节能环保支出5059.89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6.04%。

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3195.5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5.75%。

农林水事务支出18034.82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21.52%。

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6215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7.42%。

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882.1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0.6%。

住房保障支出1038.38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1.24%。

其他支出10.8万元，占预算支出的0.01%。

2022年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7.42万元，同比下降47.49%，其中：公务车运行维护费3.44万元，同比下降46.5%；公务接待费3.98万元，同比下降48.24%，出国（境）费用无。本镇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切实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要求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，减少相关支出。

（三）2022年预算执行的特点

2022年，我镇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在镇党委的领导下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精准施策，统筹安排，持续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。在全镇共同努力下，财政收支实现平稳运行，保障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统筹发展，主要做法如下：
1.统筹收支，推动财政事业发展。切实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加强财政资金统筹，将账面结转两年以上的资金转为统筹使用，充分考虑存量资金规模，调整安排资金用于重点支出或其他领域；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财政专项资金，兼顾资金审核和拨付，保障项目顺利推进。

2.积极组收，夯实财政财源基础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进一步拓展招商渠道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积极引入优质企业落户。支持和招引实体企业落地发展，落实助企纾困各项措施，积极壮大培育税源。合理分析税收、财收的预期和实际状况，确保应收尽收。

    3.支持疫情防控，力保民生保障。确保防疫经费及时到位，建立防疫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资金拨付程序，加强财政绩效管理，2022年疫情防控本镇共支出5580.29万元。聚焦“三保”任务，结合市、区级“三保”清单，加大资金支持力度，及时足额的发放和配套到位。

二、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镇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
今年上半年，本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8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1.58%。

本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9752.76万元，执行率为41.52%。其中体制分成支出24009.72万元，执行率为43.71%，上级补助支出5743.04万元，执行率为34.32%。具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类明细如下：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10.54万元，执行率为53.5%。

教育支出32.51万元，执行率为27.55%。

科学技术支出3725.9万元，执行率为57%。

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8.71万元，执行率为14.87%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236.93万元，执行率为42.09%。

卫生健康支出885.58万元，执行率为57.47%。

节能环保支出3694.41万元，执行率为60.2%。

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546.6万元，执行率为27.46%。

农林水事务支出4159.53万元，执行率为37.97%。

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3100.3万元，执行率53.72%。

住房保障支出488.54万元，执行率47.38%。

其他支出43.2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
（二）2023年上半年主要工作

上半年，我镇进一步在“提质增效”“更可持续”上下功夫，着力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。一是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，保障各项民生资金及时到位；二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镇资金管理和使用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做到资金决策规范、手续齐全、资料完整、合理恰当；三是加强市、区对镇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直达资金的管理力度，全部纳入本镇预算管理，规范拨付流程，合理安排预算执行进度；四是完善各类监督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，推进绩效与预算管理的深度融合，提高绩效评审质量。

（三）2023年下半年财政预算收支完成的主要措施

1.多措并举，不断壮大财源基础

落实好中央、市、区减税降费和安商稳商政策，帮助企业减压降负，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壮大；关注好重大建设项目和房地产企业税收落地，全面做好新增属地企业的户管工作，防止税源流失；拓展招商渠道，引进优质税源，增加新的收入增长点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积极对上争取资金，多渠道组织收入。

2.加强统筹，盘活存量资金资产

积极采取措施，对财政存量资金进行定期清理，收回各类结余和沉淀闲置结转资金，为保障重点支出创造条件，把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作为化解支出压力、增强财政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。加强新增资产配置审核，严格落实管理制度，加大存量资产的盘活和合理消化。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，在符合规定方向、适用范围等基础上，优先使用市区级资金。

3.增收节支，确保预算收支平衡

从严从紧安排预算，坚持预算支出合理必须原则。将落实本区、本镇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预算安排首要任务，坚持“三保”的优先顺序，保障乡村振兴、重大生态项目建设、重点领域等资金需求。厉行节约，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，把握拨款计划进度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严守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取消无实质内容的公务招待，降低公务用车运行成本，确保今年预算收支平衡。

4.加强监督，确保预算资金落实

完善项目支出监督管理，加强长期支出项目的监督，坚持先有项目，后有预算。加强专项转移支付监督管理，结合区与乡镇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加强预算执行的精准度。强化政府采购及政府购买服务监督管理，落实采购主体责任，进一步梳理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。

各位代表，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，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在镇党委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，凝心聚力、砥砺前行、真抓实干，努力完成全年财政工作任务，为城桥核心镇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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